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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六年度國立中央大學 

系所自我評鑑報告 

 

一、組織概況 

本所現有講座教授兩人、主聘教師七人（教授三人、副教授三人、助理教授一人）、

合聘教師四人、兼任教師三人、博士後研究三人、行政助理兩人、研究助理八人。（見

附錄 a【水文所教師及研究人員概況】） 

 

二、自我評鑑實施流程 

時間 工作內容 備註 
96 年 3 月 20 日 所辦公室開始彙整量化指標，制定本所自

我評鑑委員會組織章程。 
 

96 年 4 月 10 日 召開全所教師會議，選出本所自評委員會

成員，並由自評委員選出適合擔任本所評

鑑委員人選。 

自評第一次會議記

錄（第 14 頁） 

96 年 4 月 11 日 簽請院長同意本所成立自評委員會。  
96 年 4 月 13 日 呈送本所評鑑委員名單並簽請院長同意

聘任。 
 

96 年 4 月 18 日 彙整評鑑委員時段，實地訪談日期訂於

5/31。 
 

96 年 5 月 4 日 辦公室完成量化指標。  
96 年 5 月 9 日 召開第二次自評委員會，審閱本所質化及

量化指標。 
自評第二次會議記

錄（第 15 頁） 
96 年 5 月 16 日 寄送評鑑委員書面資料。  
96 年 5 月 31 日 評鑑委員蒞臨本所實地訪評 實地訪談進行流程

表（第 17 頁） 
96 年 6 月 11 日 評鑑委員回覆訪評意見，轉致本所自評委

員參考。 
 

96 年 6 月 20 日 自評委員撰寫本所對訪評意見之回應與

改善。 
 

96 年 6 月 28 日 將本所回應與改善方案呈評鑑委員審閱。  
96 年 7 月 16 完成本所自我評鑑報告書，呈送院自評委

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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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之結果 
 

整體而言，在『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項目，評鑑委員高度肯定本所教師專業領域之

研究方向，並期許本所與本校地科學院其他系所整合出的研究成果，但建議徵聘海洋環境

與動力、陸地水文學及陸地水文衛星遙測領域之師資，以加強研究團隊之全面性與涵蓋性。 

在『教學品質與輔導』方面，評委認為空間方面仍顯不足，缺乏可促進學術交流之客

座教師辦公室及更多專屬學生共同討論之空間，亦無彈性空間可供未來發展之新實驗室設

立。並於調查學生意見後發現少部分學生無法選擇自己希望的指導教授，為顧及學生學習

興趣及權益，建議本所新設更換研究領域指導教授之機制。 

『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方面，評鑑委員肯定本所全體教師每週兩次出席與學生共同

討論之專題討論與書報討論課程，但並建議所上多提供學生參與國際學術交流機會，並對

學生參與相關學術活動及研討會，給予相對鼓勵與支持。 

『研究與專業表現』方面，評鑑委員肯定本所教師專業能力及研究深度，並認為本所

教師年齡層分布均勻，對所上長遠發展有相當助益，惟學生人數歷年皆不足額，師生比過

低，以如此優良師資資源運用效率而言，殊為可惜，建議本所加強招生宣傳，研擬更有效

之招生策略。 

『畢業生表現』方面，因本所迄今僅有四屆畢業生，目前尚難論斷具體表現，但大體

上畢業生皆能持續在其專業領域內工作，建議所上持續追蹤畢業生工作表現及對系所課程

之改進意見，並辦理畢業生返校座談，與在校學生多所交流。 

『學術交流與表現』方面，教師與國內外學者或學術機構間之交流表現相當優異，值

得肯定。而學生層面較為欠缺國際交流機會，建議所方及校方多創造有利條件，鼓勵學生

參與相關國際學術研討會等交流活動。 

『組織效益』方面，評鑑委員建議本所宜有校外學者專家參加諮詢，以作為教學課程

改善參考。並建議由學生代表參與所務會議，提升學生對所務發展之參與及認同感。 

上述七項目為評鑑委員綜觀本所各項指標及實地訪查後所建議之方向，關於加強招

生、畢業生調查、更換指導教授等行政事務方面，本所將儘速研擬相關辦法因應，惟硬體

設備如空間不足、館舍老舊、校方總務清潔事務方面，仍有待校方各處室加以協助及配合。 

 


